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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115年度
「失智照護服務計畫」
期末成果報告




□分項計畫一：設置失智共同照護中心
□分項計畫二：設置失智社區服務據點

受補助單位：

(經費來自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及菸品健康福利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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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執行策略及運作方式(如個案來源、服務流程、服務內容等)
2、 績效指標執行情形(含關鍵績效指標、評估標準、目標值、實際值、達成率等)
(1)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
	[bookmark: _Hlk160805753][bookmark: _Hlk149238203]關鍵績效指標
	評估標準
	目標值
	達成值
	達成率

	1. 失智個案確診率
	（115年確診數/115年實際接受個案服務人數）×100%
※含舊案註1及新開案個案註２
	
	
	

	2. 115年失智個案新確診個案數
	________________（自訂）
	
	
	

	3. 115年新確診個案成長率
	成長率註3=(112年新確診個案數+113年新確診個案數+114年新確診個案數/3)*140%
（符合收案條件及不符合收案條件均計列）
	
	
	

	4. 115年新開案個案數
	________________(自訂)
※含協助就醫診斷、個案及主要照顧者評估及諮詢服務
（符合收案條件及不符合收案條件均計列）
	
	
	

	5. 114年（含）以前收案且仍持續服務之舊案數
	________________ (自訂)
	
	
	

	115年新開案個案轉介服務(限轉介巷弄長照站、文化健康站、失智據點(一般型及權責型)、照管中心及就業服務機構)
	6. 新開案個案轉介率
	（轉介115年新開案個案人數/115年新開案個案人數）×100%
	
	
	

	7. 
	8. 新開案個案服務率
	（經轉介之115年新開案個案有服務紀錄註３人數/轉介115年新開案個案人數）×100%
	
	
	

	人才培育
	9. 專業人員
	場次
	
	
	

	10. 
	11. 
	人數（歸人計算）
	
	
	

	
	12. 照顧服務員
	場次
	
	
	

	13. 
	14. 
	人數（歸人計算）
	
	
	

	15. 
	16. 巷弄長照站以及文化健康站之照顧服務員及服務人員
	場次
	
	
	

	17. 
	18. 
	人數（歸人計算）
	
	
	

	19. 滿意度調查率
	滿意度調查人數/服務個案人數×100%
※依規每人每年至少進行一次調查
	
	
	

	20. 經費執行率
	實際執行數/核定金額×100%
	
	
	

	（自訂指標）
	
	
	
	


備註：
1. 舊案定義：114年（含）以前收案，115年仍服務之確診失智個案。
2. 新開案個案定義：115年新開案且新確診之失智個案。
3. 115年新確診個案數以各共照中心近3年平均值提升40%(延續型單位)；新增型單位新確診個案數整年度達100人。
4. 失智個案經共照中心轉介有服務紀錄定義，詳見本計畫申請作業須知。
5. 失智共照中心關鍵績效指標：項次5.新開案個案轉介率應大於70%；項次6.新開案個案服務率應大於45%。考量失智共照中心個案服務原則為1年，舊案之轉介服務，原則由共照中心自行控管。
6. 其餘各項指標應達目標值，請依本計畫申請作業須知規定辦理。
(2)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
	[bookmark: _Hlk149241530]關鍵績效指標
	評估標準
	目標值
	達成值
	達成率

	1. 服務個案人數
	________________（自訂）
	
	
	

	2. 服務照顧者人數
	________________（自訂）
	
	
	

	3. 照顧者服務人數佔總服務個案人數比率
	（照顧者課程服務人數/總服務個案人數）×100%
	
	
	

	4. 提供失智共照中心轉介之確診失智個案至少1次服務比率
	（提供經失智共照中心轉介之失智個案服務人數/經失智共照中心轉介之失智個案人數）×100%
	
	
	

	5. 認知促進模組期數
	核定期數_________期
	
	
	

	6. 滿意度調查率
	（滿意度調查人數/服務個案人數）×100%
依規每人每年至少進行一次調查(含個案及照顧者)
	
	
	

	7. 辦理認識失智症照護資源宣導活動
	場次
	
	
	

	
	人數（歸人計算）
	
	
	

	8. 經費執行率
	實際執行數/核定金額×100%
	
	
	

	（自訂指標）
	
	
	
	


備註：
1. 項次1為深化失智據點服務量能，請依開辦情形訂定服務人數，詳見本計畫申請作業須知。
2. 項次3照顧者課程服務人數佔總服務個案人數比率應達70%。
3. 項次4提供失智共照中心轉介之確診個案至少1次服務比率應達50%
4. 項次5併有BPSD個案人數應至少服務3人。
5. 其餘各項指標應達目標值，請依本計畫申請作業須知規定辦理。

3、 各項服務執行成果
1、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：請以文字敘述，並將失智照護服務管理系統下載之績效表檢附於成果報告附件一。
2、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：請以文字敘述，並將失智照護服務管理系統下載之績效表檢附於成果報告附件一。
3、 認識失智症照護資源宣導成果(請依附件二格式填寫)
4、 其他（如：在地化特色服務等）
4、 檢討與改善方案
1、 經費執行情形【經費執行率(執行經費數/核定經費數x100%)】檢討
2、 「績效指標」實際值未達目標值90%之檢討及改善策略
3、 失智據點/失智共照中心運作問題及改善方案
5、 其他檢附資料（如：活動照片花絮等）
1

附件一：失智共同照護中心/一般型失智社區服務據點績效表(請於失智照護服務管理系統下載)
[bookmark: _Hlk226968769]附件二：115年失智共同照護中心/一般型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辦理【認識失智症照護資源】宣導成果
	指標項目
	 □ 一、完成【認識失智症照護資源】衛教宣導
 □ 二、完成拍攝宣導照片1-2張(畫面須包含宣導素材及群眾)
 □ 三、完成宣導對象之前測+後測問卷
 ※請單一場次填寫一份宣導成果表單

	日期
	115 年    月    日

	單位名稱
	

	單位類型
	 □失智共同照護中心
	□失智社區服務據點

	場次名稱
	[bookmark: _Hlk226965571]□4小時失智服務人員基礎訓練課程   
 □8小時失智專業人員課程
 □20小時失智照顧服務員課程
	□照顧者支持團體
□照顧者照顧訓練課程
□失智據點工作人員內部宣導

	場域(地點)
	

	宣導對象
	□巷弄長照站人員 □文化健康站人員 □醫事、專業人員 □A個管員
□照專、家照專員/督導 □失智共照中心及失智據點專業人員
□照顧服務員 □其他：__________

	觸及人數
	                  人

	宣導照片
(1-2張)
	（宣導情形-宣導素材及群眾）
	（宣導情形-講者與聽者均入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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